


（三）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对江阴市普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内河普货码头工程的

环境保护“三同时”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中地址、投资金额、产品种类及主体生产工艺均

与环评文件相应部分基本一致。本项目环评中1台铲车，实际建设中

有2台铲车，与环评相比实际增加1台铲车，应用于黄砂的装卸过程，

不增加产排污，企业不涉及产能新增。本项目环评中2台水泵，实际

建设中有3台水泵，与环评相比实际增加1台水泵；本项目环评中1台

粉尘检测设备，实际建设中有2台粉尘检测设备，与环评相比实际增

加1台粉尘检测设备。本项目厂区平面布置图发生变化，但未导致环

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不新增敏感点。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及环境管理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营运期地面冲洗用水、初期雨水、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

（二级）沉淀后回用于码头喷洒、地面冲洗。船舶舱底油污水同船舶

生活污水经码头船舶污水收集箱暂存后委托江阴市浩海船舶服务有

限公司接收处置。码头员工生活污水接管至江阴市恒通璜塘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装卸作业时产生的少量粉尘，采用布袋除尘器、雾炮机抑

尘、喷淋装置、码头喷洒抑尘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隔声减震、加强管理等措施。



（四）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码头员工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船舶生活

垃圾委托江阴市浩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接收处置；沉淀池沉渣收集回

用外售；收集粉尘收集回用外售。

（五）生态影响

该项目已建成，不新增用地。生态影响主要包括：

1、码头营运期对白屈港河的影响：主要是码头员工生活污水、

地面冲洗用水、初期雨水、车辆清洗废水、船舶舱底油污水、船舶生

活污水及固体废物对所在工程白屈港河下游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营运期地面冲洗用水、初期雨水、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

（二级）沉淀后回用于码头喷洒、地面冲洗。船舶舱底油污水同船舶

生活污水经码头船舶污水收集箱暂存后委托江阴市浩海船舶服务有

限公司接收处置。码头员工生活污水接管至江阴市恒通璜塘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集中处理。码头员工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船舶生

活垃圾委托江阴市浩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接收处置；沉淀池沉渣收集

回用外售；收集粉尘收集回用外售。故不会对白屈港河水域生态产生

较大影响。

2、船舶航行对浮游及底栖生物的影响：本项目船舶航行会对周

围水体产生扰动，这些扰动会对内河水生生物的生物量、种类及栖息

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由于船舶是在水体上层航行，主要影响也集中在上层水域，水生

生物除浮游生物在水体表层活动强度较大外，其它生物多在中层及底

层活动，且水生生物的浮（游）动性较强，会自动规避船舶带来的扰

动。因此，船舶航行对水生生物的影响较小，不会根本改变水生生物

的栖息环境，也不会使生物种类、数量明显减少。



另外建设单位需监督船舶公司，禁止使用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

尽可能缩短船舶在泊时间，可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六）其他环保措施

1、卫生防护距离

本项目以厂界为边界5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2、排污口规范化

本项目已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规范设

置。

四、验收监测结果

苏州顺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2年01月12日-2022年01月13日

对本项目进行了验收监测。监测期间生产工况正常，满足规范化监测

的要求。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排放口排放废水中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磷、总氮的排放浓度满足江阴市恒通璜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接管标准要求。

2、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中颗粒物满足《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DB32/4041-2021）标准的要求。

3、噪声

本项目各监测点位昼间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中 3类、4类标准的要求。

4、固体废弃物








